
院字〔2024〕9 号

关于印发学院
《兼职教师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系部、处室：

学院《兼职教师暂行管理办法》已经院长办公会审议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2024 年 3 月 18 日

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文件
河 北 政 法 职 业 学 院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兼职教师暂行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兼职教师的聘任与管理，增强兼职教师的

责任意识，维护学院的正常教学秩序，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兼职教师是指从校外聘请的承担学院特定专

业课程、实习实训课等教育教学任务及相关工作的人员。兼

职教师占学院专兼职教师总数的比例一般不超过 30%。公共

基础课兼职教师参照执行。

第二条 聘任原则：

（一）各系部选聘兼职教师要从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出

发，以实习实训课为主，兼顾特定专业课，公共基础课一般

情况不聘任兼职教师。兼职教师占比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的

25%，承担专业课教学任务授课课时占专业课总课时的 20%

以上。

（二）优先聘用行业一线技术技能型人才。鼓励优先聘

任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名师名家、高级

管理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或能工巧匠承担专业课程教

学，也可聘请身体健康、能胜任工作的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第三条 聘任条件：

（一）拥护党的教育方针，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

职业道德，热爱教育事业，遵纪守法，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

工作责任心；



（二）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或技术技能水平，能够胜任

教学科研、专业建设或技术技能传承等教育教学工作；

（三）长期在经营管理岗位工作，具有丰富的经营管理

经验；或长期在本专业（行业）技术领域、生产一线工作；

在相关行业中具有一定声誉和造诣的能工巧匠、劳动模范、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和省市级传承人等；

（四）学历与专业技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急缺专业可放宽至全日制在读研

究生二年级以上（含）；

2.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与本专

业相关的专业技术工作 3 年以上；

3.一般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高级

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

4.一般具有较强专业技能，在本专业领域工作 5年以上。

（五）身体健康，能胜任承担的教学任务,年龄原则上

不超过 65 周岁。

第四条 聘任待遇：

（一）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正处级以

上行政职务；或省级以上专家称号；或在机关、企事业单位

从事与教学任务相关的专业技术工作 20 年以上，聘任为教

授。

（二）具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副处级行

政职务；或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与教学任务相关的专业

技术工作 10 年以上；或具有国家规定的高级职业技能证书



且从事与教学任务相关的专业技术工作 5 年以上，聘任为副

教授。

（三）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在机关、企

事业单位从事与教学任务相关的专业技术工作 5 年以上，或

具有国家规定的中级及以上职业技能证书且从事与教学任

务相关的专业技术工作 3 年以上，聘任为讲师。

（四）其他满足聘任条件的聘任为助教。

（五）兼职教师承担课程教学任务，按学院相关规定执

行课时费核算。

课时费标准为：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课时费标准

（元/课时）
110 90 70 50

（六）特殊人才或教学急需人才的聘任标准，由教学管

理委员会一事一议。

（七）学院对兼职教师不另外提供交通补贴，可以免费

乘坐学院通勤班车，按学院教职工标准在教职工食堂就餐。

第五条 聘任程序及要求：

学院聘请兼职教师可通过对口合作的企事业单位选派

的方式产生，也可以面向社会聘请。

（一）通过对口合作方式聘请兼职教师。兼职教师应优

先考虑对口合作的企事业单位人员，对口合作企事业单位根

据学院兼职教师岗位需求提供遴选人员名单，双方协商确定

聘请人选，经教务处审核后，由组织部（人事处）审核入职



条件，报主管人事工作院领导审批后签订工作协议。

（二）面向社会聘请兼职教师。

1.各系根据教育教学需要，确定兼职教师岗位和任职条

件，报教务处审核备案；

2.各系负责对拟聘教师的资格和条件进行审查，填写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兼职教师聘任审批表》后，连同以下材

料报教务处审核：

拟聘教师的身份证、学历、学位、专业技术职务、职业

资格（技能）等证书复印件；拟聘教师的个人业绩、工作经

历证明材料；其它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

3.教务处审核通过后，由组织部（人事处）对应聘人员

进行资格审查、能力考核和教职工准入查询；确定拟聘岗位

人选，并予以公示；

4.拟聘岗位人选，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组织部（人事处）

商教务处提出拟聘意见，报主管人事工作院领导审批通过

后，学院与兼职教师签订工作协议。

第六条 工作协议内容：

工作协议均应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作任务及要求、工作报酬、劳动保

护、工作考核、协议解除、协议终止条件等内容。协议期限

根据教学安排、课程需要和工作任务，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七条 组织管理

（一）兼职教师首次上岗任教前须参加教务处组织的教

育教学能力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法律法规、师德师风、



教学规范及要求、职业教育理念、教育教学方法、信息技术、

学生心理、学生管理等方面；

（二）兼职教师首次上课前，由聘任系部在开课前组织

试讲，试讲通过后，方可承担教学任务。

（三）兼职教师为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的，原所在单位

应当缴纳工伤保险费。兼职教师在兼职期间受到工伤事故伤

害的，由原所在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原所在单位与

学院可以约定补偿办法。原所在单位无工伤保险的兼职教师

可申请由学院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第八条 管理与考核：

（一）系部负责兼职教师的日常管理，及时向其提供课

表、教材、课程标准等基本教学文件。

（二）兼职教师应按照课程标准和授课进度计划要求认

真完成备课、讲课、作业批改、辅导答疑、命题、阅卷、成

绩登统与分析等教学工作。

（三）系部负责兼职教师的业务考核，在学期末形成考

核意见，填写《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兼职教师考核表》，教务

处与教学督导组负责对兼职教师进行考核评定，作为兑现待

遇、续聘的依据。

（四）学院负责对兼职教师进行职业教育教学规律与教

学方法培训，支持兼职教师参与教学科研项目。

（五）兼职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学院有权单方面解

除聘任协议：

1.存在违反师德师风行为的；



2.聘期未满擅自停止履行兼职教师义务的；

3.无故不指导学生教学的或不按学院规定提交教案、登

录学生成绩的；

4.教学督导组、学生信息员反映教学效果差，经教务处

核实的；

5.违反学院其它规定的。

（六）学院根据兼职教师实际授课时数支付课时费。

第九条 附则：

（一）本办法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经院长办公会审议通

过，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兼职教师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二）返聘教师管理参照本办法。

（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兼职教师聘任审批表

2.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兼职教师聘任协议

3.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兼职教师考核表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8 日印


